芒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建筑施工和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治理“百日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落实好国家、省、州、市领导对扬尘污染治理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2024年全省建筑施工和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治理“百日行动”的通知》《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2024年全省建筑施工和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治理“百日行动”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全州房屋市政工程和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提高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和城市管理水平，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以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为目标，以完善扬尘污染治理长效监管机制为手段，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建筑工地和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整治，以更高标准做好建筑工地和城市道路保洁水平，持续改善我市空气质量，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德宏而努力奋斗。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建筑施工和城市道路扬尘污染治理工作落实到位，芒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特成立建筑施工和城市道路扬尘专项治理百日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部署、协调指导推进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朱新阳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副组长：尹  超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板  宏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窦江朋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李木栽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

        岳品成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

成  员：余  佳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主任

        杨恩相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督查室主任

        刀孔导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中心主任

        刘  斌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

指导员

        兰  雁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建管所所长

        官宏帮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站站长

        尹  辉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场管理所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在局机关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木栽同志兼任，负责安排部署扬尘污染治理工作的相关事宜，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三、工作目标
加强对建筑施工工地、城市道路的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等主要指标的协调控制，强化多污染协同减排，坚持常态化监管和重点时段强化攻坚，实现持续保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的目标。
四、工作时间节点安排

（一）实施时间

  2024年2月—5月

（二）攻坚阶段

攻坚阶段：2024年3月11日至5月31日

五、重点任务
（一）对标政策文件要求抓好系统政治。严格按照《云南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春夏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工作的函》、《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治污染”行动组关于印发云南省推进健康县城建设“治污染”行动计划的通知》、《芒市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2024年春夏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工作方案的通知》（芒环防办发〔2024〕12号）等文件要求，以舍我其谁的政治担当和使命意识，统筹推进省委、省政府的各项战略部署，加强工作联动和主动衔接，以系统化思维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效治理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
（二）聚焦任务目标抓好扬尘管控。按照“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重点，突破难点，完善扬尘防治措施，巩固和提升整治成效。要充分总结和落实好2022年以来的“百日行动”工作成果及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施工、道路、堆场、裸露地面等扬尘管控，彻底改变全市建筑工地和城市道路烟尘“履治不净”的现状，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加强洒水降尘机械清扫作业。切实做好城区道路洒水降尘、机械清扫、冲洗作业工作。在城区全面开展洒水降尘、机械清扫、雾炮喷洒、三轮高压冲洗等道路扬尘治理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股室、站所、大队要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扬尘污染治理“百日行动”的认识，各部门按要求开展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做好工作记录，并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局办公室，百日行动结束，及时将工作总结报局办公室。
（二）强化监管执法。要狠抓落实，强化督导检查，加大对扬尘治理的监督检查力度，落实监管责任，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及时通报督查情况；重点对扬尘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开展“点穴式”专项监督检查，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提出要求。
（三）深化舆论宣传。通过媒体进行文明施工和扬尘污染整治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及时报道扬尘控制成果，推广先进经验，营造扬尘综合整治的浓厚氛围。
